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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

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01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问询函》全文披露如下：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出说明

并补充披露。 

1、预案披露，你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合作伙伴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住友

电工承继分立后承继 FPC（挠性印制电路板）业务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交易转让价格主要为基础定价加上交割审计日的资产价值（除固定资产）

减去负债价值。基础定价是以 2020年 9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固定资产和排污

许可价值为基础，扣除员工补偿金 1.07亿元，协商定为 9600万元，同时设置了

基础定价的调价机制。此次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请公司补充披露：（1）交

易定价主要构成的确定依据，说明按不同资产评估基准日分开计价的原因及合理

性；（2）员工补偿金的确定依据、支付方式、支付主体及其支付能力；（3）排

污许可证价值的确认依据，评估方式与其他资产是否存在差异；（4）合作伙伴

情况、具体合作条件，及合作的具体方案；（5）此次交易的背景、最终价格确

定时点、后续交易进程安排。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应在基础定价金额的基础上增加对于属于评估基准

日 FPC业务员工、但不属于交割审计基准日 FPC 业务员工的工龄买断补偿金的合



计金额，且调增价格是否以 1400 万元为上限与分立后的 FPC 公司接到的订单金

额是否满 2500万元有关。请公司补充披露：（1）设置补偿金及调增价格的主要

考虑；（2）说明预计对价调整情况对交易价格的影响和测算依据；（3）调增价

格上限与订单金额相关的原因、协商背景，分析上述 2500 万元订单实现的可能

性；（4）进行相关补偿金安排后是否仍存在劳动合同纠纷风险及如何应对。请

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近两年一期，标的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9.19亿元、21.63

亿元、8.57 亿元，营业利润 7166.61 万元、-2589.30 万元、-15985.50 万元，

同时总资产、净资产规模持续减少。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持续下滑，且 2019年由盈转亏、2020 年前三季度亏损扩大的原因；（2）

分析标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3）结合标的公司资产规

模减少、盈利下滑或亏损的情况，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目的。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4、预案披露，基础定价的主要构成有固定资产账目净额，包括了 FPC 各工

序制造设备和后工序贴装设备，净值为 1.47 亿元，不含资产减值准备 6711.3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固定资产明细，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名称、购

入时间、供应方名称、购入原值、摊销年限、累计折旧、净值；（2）各类固定

资产的折旧政策及期限，说明折旧费用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3）此次购入

的固定资产预计的产能、计算方法，及与固定资产的匹配关系；（4）未来公司

利用上述设备实现生产是否存在技术、专利、人员等相关困难或障碍。请财务顾

问发表意见。 

5、预案披露，标的公司自身不进行直接销售，主要是通过关联公司接受客

户订单，关联公司再将订单下发给住友电工，住友电工销售给关联公司。请公司

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主要供应商、产品终端主要客户情况；（2）交易后的

盈利模式，是否存在保留或变更原有盈利模式的困难；（3）标的资产是否具有

独立性，是否与关联方存在供应商或客户依赖情况，关联方销售如何保证定价公

允性；（4）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是否存在现有大客户流失的风险，以及公司的

应对措施。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将快速提升公司 FPC 产能。请公司结合管理经验和

能力等，补充披露对标的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的整合方

案，是否具有整合困难，能否实现有效控制。同时，请公司结合现金流及债务情

况，说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对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偿债压力的影响，及应对措

施。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排污许可期限，到期后续期是否存在法

律障碍；（2）标的资产近三年环保投入情况，报告期内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及达标情况，是否存在未披露的环保事故或环保部门处罚，并充分提示风险；

（3）标的资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停产情况，如是请说明停产原因、停产期间及

对经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8、根据预案，住友电工的主要生产经营及办公场所为租赁房屋，租赁期限

至 2022 年 9月 10日，若租赁合同无法变更或无法续租则对标的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租赁生产经营房屋的主要用途，标的公司

开展业务是否对该房屋存在重大依赖；（2）若现有合同无法变更或无法续租，

公司是否能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保障生产经营。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在 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

部，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所提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2日 


